
 

資料文件 
 

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

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
 

港人內地「超齡子女」申請單程證計劃 

 

 

   本文件向小組委員會介紹，港人內地「超齡子女」申請

單程證赴港與親生父母團聚的安排。 

 

 

單程證制度 

 

2.  香港特別行政區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二條第(四 )款訂明，

「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，其

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

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。」。因此，內地居民

欲來港定居，須向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《前往港

澳通行證》（慣稱「單程證」）。單程證的申請、審批及簽發，

均屬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。 

 

 

「超齡子女」單程證申請安排 

 

3.  在 2001 年 11 月 1 日前，根據內地有關規定，香港居民

在內地符合規定條件而未滿 14 週歲的子女，可以申請單程證

來港定居；惟申請人若在等候內地機關審批過程中滿 14 週

歲，便不獲批准。「超齡子女」就是指：(a)在 2001 年 11 月

1 日前，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居民身份時，其內地子女

當時未滿 14 週歲；及(b)在等候審批過程中，因超過 14 週歲

而失去獲審批資格。 

 

4.  2001 年 11 月 1 日起，公安機關只會根據有關申請人在

提出申請時年齡是否符合規定而作出審批，等候過程中的年齡

變化不再影響審批結果，故此在該日之後不存在「超齡子女」

的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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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中央政府在 2009 年年底宣布，自該年 12 月開始，在處

理澳門特區居民在內地「超齡子女」赴澳定居的申請方面，實

施一項新政策措施。中央政府並表明，新政策將大致適用於香

港，但實施日期待定。 

 

6.  經 特 區 政 府 積 極 反 映 港 人 意 見 及 與 中 央 有 關 部 門 協

商，中央政府現同意，港人在內地「超齡子女」自 2011 年 4

月 1 日起，可按序申請單程證來港與親生父母團聚。 

 

7.  「超齡子女」來港定居的申請、審批及簽發程序，將與

現時一般單程證的處理制度基本相若。合資格的申請人將可自

2011 年 4 月 1 日起，分批按序向戶籍所在地縣級以上公安機

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提出申請。內地當局決定，按合資格申請人

在港的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時間先後，分階

段接受申請。據此，首批「超齡子女」申請人，將會是其親生

父親或母親屬於在 1980 年之前 (即 1979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)

已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的香港居民。內地當局在這新規定啟動

前，會進一步公布具體的申請安排。 

 

8.  分佈在內地而能符合申請資格的「超齡子女」的實際數

目，未有正式統計，但估計數目應以上萬計。特區政府一直與

內地當局積極磋商一套合適的申請安排和相關的推行細節，務

求制定出妥善和公平的方案，根據客觀透明的準則，讓合資格

申請人盡快按序申請來港作家庭團聚。我們相信，善用過去累

積的單程證餘額(過去十年，共累積約 80 000 名額 )，有助有

效回應「超齡子女」的訴求。我們和內地公安機關的共識是，

新 安 排 盡 量 不 應 影 響 現 時 其 他 類 別 單 程 證 申 請 人 的 輪 候 時

間，而分隔兩地的配偶及其隨行子女等，仍會按現行規定申請

來港作家庭團聚。 

 

9.  特區政府充分理解，「超齡子女」及其在港父母均希望

盡快啟動有關單程證申請的機制。儘管我們不能越過內地當

局，代為承諾申請和審批的安排，或每項細節的時間表等，但

我們有信心，內地當局將在短期內敲定方案的具體細節和作出

公布。到時合資格的「超齡子女」，將可根據內地公安機關公

布的規定，按序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。 

 



 

10.   與 此 同 時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會 繼 續 就 個 別 個 案 的 特 殊 情

況，例如在港配偶身故並育有在港年幼子女的單程證申請人，

向內地當局反映，供其積極考慮，酌情審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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